附件1：
南京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工作点

行政许可文书及相关文书格式

  目录：
1、收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申请材料凭证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3、《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受理申请通知书

4、《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变更受理申请通知书

5、不予受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请决定书

6、《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现场核查意见书
7、《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区县安监局审查记录
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编号：苏宁安危化(经)收字第[××××]××××××号
收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申请材料凭证

（申请单位）：

你单位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行政许可的下列材料已收悉，特此为证。

收到材料：

1、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3份和电子版1份                 □ 

2、危险化学品经营品种、类项清单                               □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新成立企业提交名称核准通知书）       □
4、企业法人（或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
5、设立安全管理机构或任命专职安全员的相关材料                 □
6、法人代表（负责人）、安全员危化品经营培训合格证书供复印件    □
7、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承诺书                                   □
8、当前经营场所、设施，储存场所（仓库）、设施产权证明材料      □ 

9、当前经营场所建筑物消防安全验收合格材料的复印件             □
10、当前危化品储存场所（仓库）建筑物、储存设施消防电气防雷安全验收合格材料                                                          □
11、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安全管理责任制、经营单位安全管理制度和危化品经营、销售管理制度等）                              □
12、危化品经营单位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应急救援措施              □
13、经营单位储存危险化学品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储存场所在当地安监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证明材料                                      □
14、其他（比如经营成品油、监控化学品、城镇燃气、民爆品等需提供相应的批准材料；涉及危化品生产的企业，须提供安全生产许可证及相关证明材料；原先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的复印件；整改合格说明；企业名称、法人、经济类型等变更的证明材料等）                                            □
15、安全评价报告（含电子版）及相关附件                        □
16、安全评价报告是否符合《导则》要求，结论是否合格            □
17、含上述材料扫描件及电子版的光盘  张                        □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你（单位）将在五日内收到《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你（单位）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注：能当场告知需补正材料的，即当场告知）

（行政许可工作点印章）
                              年    月    日

接收材料人：（签字）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申请单位，一份安监局工作点存档）
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编号：苏宁安危化(经)补字第[××××]××××××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申请单位）：

经审查，你单位申请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行政许可事项，应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请你单位补正下列材料：

1、
2、
    3、
（行政许可工作点印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申请单位，一份安监局工作点存档）
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编号：苏宁安危化(经)受字第[××××]××××××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

受理申请通知书

（申请单位）：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提交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申请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资料收悉。经审查，申请材料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原国家经贸委令第36号）、《江苏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实施细则》（苏安监[2004]140号）的要求。依照《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我局于    年  月  日受理你单位提出的申请（申请编号：苏宁安危化(经)受字第[年份]××××××号）。自受理之日起，我局将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的决定。
特此告知

受理人（签名）：

                    （行政许可工作点印章）

                          年   月  日
告知事项：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47条的规定，你享有听证的权利，如需听证，需在五日之内提出听证的申请。
2、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根据审查意见和现场核查意见，我局将作出行政许可的名单公告于“南京安全生产网---通知通告栏”（网址：www.njsafety.gov.cn）。

3、通过许可的单位带齐下列材料，来本工作点办理领证手续：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受理申请通知书；

★经营单位介绍信，领证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制件，收回复制件；

★原先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的，收回原许可证；

★单位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上对应的负责人）和主管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指保管人员、销售人员等)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颁发的危化品经营专业培训安全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制件，收回复制件。

★其他需要补正的材料。

4、 领证地点：

联系电话：             联系人：              电子邮箱： 

领证人：（签名）                     领证时间：    年   月  日
领证人身份证号：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申请单位，一份安监局工作点存档）
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编号：苏宁安危化(经)变字第[××××]××××××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变更

受理申请通知书

（申请单位）：
你单位提交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变更         的申请书及相关文件、资料收悉。经审查，申请材料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原国家经贸委令第36号）、《江苏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实施细则》（苏安监[2004]140号）的要求。依照《行政许可法》第32条的规定，现决定予以受理。自受理之日起，我局将于3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变更的决定。
受理人（签名）：

                    （行政许可工作点印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告知事项：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47条的规定，你享有听证的权利，如需听证，需在五日之内提出听证的申请。
2、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根据审查意见和现场核查意见，我局将作出行政许可的名单公告于“南京安全生产网---通知通告栏”（网址：www.njsafety.gov.cn）。

3、通过许可的单位带齐下列材料，来本工作点办理领证手续：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受理通知书；

★经营单位介绍信，领证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制件，收回复制件；

★原先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的，收回原许可证；

★单位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上对应的负责人）和主管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指保管人员、销售人员等)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颁发的危化品经营专业培训安全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制件，收回复制件。

★其他需要补正的材料。

4、 领证地点：

联系电话：             联系人：              电子邮箱： 

领证人：（签名）                     领证时间：    年   月  日
领证人身份证号：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申请单位，一份安监局工作点存档）
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编号：苏宁安危化(经)否字第[××××]××××××号
不予受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请决定书

（申请单位）：
你单位关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的行政许可申请，我局决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理由如下:

（行政许可工作点印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申请单位，一份安监局工作点存档）

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编号：苏宁安危化(经)核字第[××××]××××××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现场核查意见书
	被核查单位
	

	现场核查事项
	1．《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原国家经贸委令第36号）第六条规定的条件；

2．《江苏省危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实施细则》（苏安监[2004]140号）第八条规定提交材料的真实有效性。

	现场核查时间
	

	现场核查人员

核查意见
	

	现场核查

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被核查单位

意  见
	对现场核查事项确认意见：

                               (印章)                                    

年   月   日

	核查单位意见
	对现场核查人员核查情况意见：

  (相关区县局印章)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被核查单位，一份报市安监局，一份区县安监局存档。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区县安监局审查记录
	 申请单位名称： 

	· 首次申请       □换证申请      □变更申请

（原许可证号：苏宁安经(乙)字           ）

	区县安监局审查意见
	1、申请材料的齐全性：          □齐全   □不齐全
2、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符合   □不符合
3、现场核查企业情况：         □未核查   □已核查
核查结果：
 
4、出具的行政许可文书及编号：
□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编号：苏宁安危化（经）补字第             号
□受理申请通知书，编号：苏宁安危化（经）受字第          号
5、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变更事项在此说明）
 

 
经办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局领导（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南京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工作点
相关许可文书和许可证填写规范
1、相关文书填写规范。

示例：苏宁安危化(经)□字第[××××]XX XXXX号

其中“□”为行政许可文书种类的简称：

收取申请材料凭证简称“收”；

受理申请通知书简称“受”；
变更受理申请通知书简称“变”；

不予受理申请通知书简称“否”；

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简称“补”；

现场核查意见书简称“核”；
[××××]为年份

划线部分为流水编号。由两部分组成：

前两位为工作点代码(见附件4)，后四位为各工作点自行编制的流水编号，从“0001”编起。
2、许可证填写规范。

（1）编号示例：

苏宁安经(乙)字XX XXXX

其中划线部分是证书编号，前两位为工作点代码(见附件4)，后四位为各工作点自行编制的流水编号，从“0001”编起,原则上同一企业终身使用一个证书编号。
（2）许可证内容填写要求：

根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管理系统”的各项要求填写，其中“许可经营范围”的备注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填写。

附件3：
南京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工作点公示栏样版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

行政许可公示
	法

规

依

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

·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原国家经贸委令第36号）
· 《关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安监管二字[2002]103号）

· 《江苏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实施细则》（苏安监[2004]140号）

	受理

范围
	在南京市从事危险化学品（不含民用爆炸品、放射性物品、核能物质和城镇燃气）经营销售活动必须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南京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行政许可××区县工作点（乙种证,市安监局发证）：受理辖区内在市工商和本区（县）工商注册企业提交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证的行政许可申请及相关文件、资料
市列管企业及申请甲种证和在省工商注册企业申请乙种证的申请，由市安监局受理。

	许

可

条

件
	（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和《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等规定，建筑物应当经公安消防机构验收合格；
（二）经营条件、储存条件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GB18265）、《常用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GB15603）的规定；
（三）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主管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并经考核，取得上岗资格；
（四）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五）有本单位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申

报

程

序
	
[image: image1]

	许可

期限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3年

	审批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办结

	提

交

材

料
	(一)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核准通知(复制件)；

(二)具有法定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书；

(三)经营和储存场所建筑物消防安全验收文件(复制件)；

(四)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租赁合同及产权、备案证明(复制件)；

(五)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主管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指保管人员、销售人员等)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颁发的安全资格证书和执业资格证书(复制件)；

(六)设立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制件)；

(七)安全管理制度清单；

(八)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清单；

(九)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的证明文件、资料。

经营成品油的，还应提交由省级以上有关部门颁发的成品油零售(批发)经营批准证书或批准文件(复制件)；

经营监控化学品的，还应出具省级以上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复制件)；

经营属于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还应出具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复制件)。

说明：报省局审批发证的，还需提供上述材料扫描件的光盘。

	许可

费用
	不收取费用

	行

政

许

可

主

体
	南京市安监局

南京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行政许可××区县工作点

办公地址：南京市××区××路

联系人：  ××区安监局   ×××、×××
联系电话：025-×××     传真：025-×××

电子邮件：××××
邮政编码：××××


附件4： 
南京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工作点
代码及联系表和基本办公设备要求
1、南京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工作点代码及联系表
	代码
	工作点名称
	联系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01
	江宁区安监局
	祁莉娜
	南京市江宁区金箔路776号农行大厦9楼904室，211100，jnqajj@163.com
	52186118

	02
	浦口区安监局
	陈秀娟  
	南京市浦口区珠江路10号204室
	58281746

	03
	六合区安监局
	刘波
	南京市六合区六合大厦2312室
	57156898

	04
	溧水县安监局
	侯燕
	溧水县委大院老政府大楼一楼县安监局  监督二科
	57229685

	05
	高淳县安监局
	邢华宽
	高淳县淳溪镇

北岭路158号4楼
	57303007

	06
	玄武区安监局
	吴有程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455号17楼1724室监管二科
	83682080

	07
	栖霞区安监局
	陶磊
	栖霞区尧化门街189号
	85664270

	08
	雨花台区安监局
	周磊
	雨花南路16号2楼 监管二科
	66603321

	09
	白下区安监局
	姚汉斌
	南京市白下区太平南路69号1213室
	84556715

	10
	秦淮区安监局
	王海军
	马道街9号2幢309室，210006
	52377074

	11
	建邺区安监局
	董海生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69号新城大厦B座1318室
	87778329

	12
	鼓楼区安监局
	赵莉
	山西路67号世贸中心A座809室
	83203617

	13
	下关区安监局
	李有武
	南京市中山北路540号1917室
	58591801


2、基本办公设备要求

（1）、惠普打印机一台，型号HP LaserJet 5200Lx；

（2）、扫描、传真、打印一体机一台；

（3）、具有刻录功能的电脑一台。
附件5：
南京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工作点
行政许可材料装订规范

    1、封面和封底：使用档案局监制的专用纸。

封面样本如下：

南京**********有限公司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行政许可案卷

受理编号：苏宁安危化(经)受字第[××××]××××××号
证书编号：苏宁安经(乙)字XX XXXX

2、首页样：
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行政许可***工作点
行政许可案卷（首页）

苏宁安经（乙）字第（XX XXXX）号 

案卷名称：南京********有限公司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行政许可                                       
	案

由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行政许可



	处

理

结

果
	南京******贸易有限公司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原国家经贸委令第36号令）和《江苏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实施细则》（苏安监[2004]140号）规定的许可条件，同意发证。



受理： 2*** 年  *月 *日

发证： 2*** 年 *月 * 日
承办人： ***，***                            

归档日期： 2***年 *月 ** 日                             

归档号：          

保存期限：        
3、文件目录样：

卷内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及编号
	页号
	备注

	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区县安监局审查记录复印件
	
	

	2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审查意见；
	
	

	3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受理申请通知书存根；
	
	

	4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现场核查意见
	
	

	5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6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报材料
	
	

	7
	经营单位领证介绍信；
	
	

	8
	领取人身份证（复制件）；
	
	

	9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员安全培训证书（复制件）；
	
	

	10
	原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11
	领证签收凭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受理申请书）；
	
	

	12
	其他要求补正的材料等
	
	

	13
	。。。。。。
	
	


4、装订顺序：
封面----首页----文件目录----其他文件按文件目录先后顺序排列----封底。
5、说明：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报材料》指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时一次性提供的申请材料，要求按以下先后顺序装订。
申报材料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及编号
	页号
	备注

	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清单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3）经营的危险化学品品种清单

（4）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企业名称核准通知(复制件)；

（5）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身份证（复制件）；

（6）原许可证副本证复制件；

（7）安全评价委托书；

（8）安全评价报告书；

（9）经营和租赁证明(复制件)及出租方的房屋产权、证明）；

（10）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承诺书；

（11）没有也不租赁储存场所从事批发业务的或零售店面限制存量的承诺书

（12）储存场所的租赁合同及备案证明；

（13）经营和储存场所建筑物经消防部门安全验收合格的文件(复制件)；

（14）防雷检测报告；

（15）设立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制件)；

（16）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主管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专业培训安全合格证书(复制件)；

（17）安全管理制度（清单或复制件）；

（18）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清单或复制件）；

（19）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复制件）；

（20）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证明（复制件）

（21）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

（22）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的证明文件、资料。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





提交材料





颁发证书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行政许可××区县工作点





依法不需要取得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





及时告知不受理





申请事项不属于工作点职权范围的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





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或5日内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并退还申请材料





申请事项属于工作点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备、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





接收申请，出具收取申请材料凭证





工作点进行现场核查，如涉及危险化学品零售、储存、分装和复配等经营行为企业，由市局指定市安全生产专家库的专家与相应区县局进行现场核查，市局危化处视情派人参加，专家费用由企业所委托安全评价机构支付。





企业根据专家意见进行整改后，专家组或安全评价机构复查确认整改是否符合要求，并提出复查意见





工作点对申请材料受理审查情况、现场核查情况和复查情况进行集中审议，符合办证条件的，出具《受理申请通知书》





定期集中报送





市安监局





经审核批准后，经定期集中下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审核不符合条件出具不予颁发决定书并退还申请材料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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